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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巨大需求，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热点。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

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本文基于马克思垄断理论考察

数字平台经济，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垄断二重性因素分析我国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困境，并提出规制路径。

在指导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加强对平台经济

的反垄断规制，以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对流通效率的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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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need to ac-
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rapi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up-
grading have generated huge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be-
come a new growth hotspot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representative produ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s, by virtue of the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market 
characteristics, converge massive users and data, and have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but also 
triggered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based on Marx’s monopoly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China’s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by using the Marxist monopoly duality factor, and proposes a regulatory 
path.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two 
unwavering”, actively develop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so as to realiz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
om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latform economy’s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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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十年，数字技术持续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从 2012 年的 11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逾 4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1.6%升至近 40%，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将达到 60 万亿元左右[1]。一方面这些数字平台企业加速了相关产业数字化的转型，激发企业创新效能，

促进商品流通；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本身的特性会加剧垄断趋势，为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将基于马

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试论数字平台经济特征及反垄断路径。 

2. 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后由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

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不仅是解决传统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在今日仍能对现代垄断问题提

供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垄断源于竞争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引用并肯定了蒲鲁东的观点：“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

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2], p. 255)个别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在自由竞争中逐渐壮大，后根据收

购、联盟等方式形成垄断。垄断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经济特征。市场竞争通

过发展演变为生产集中，生产集中不断加剧后必然造成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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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垄断并未消除竞争，垄断与竞争并存 
马克思强调了垄断和竞争的依存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

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

([2], p. 256)实际上垄断并不会消除竞争，率先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争取市场份额会不断扩张垄断范

围，而非垄断的中小企业为了争取生存权，会通过研发新技术等方式提高自身竞争力，与垄断组织竞争。

而在垄断组织内部，不同的部门和企业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三) 垄断作用的二重性 
垄断与竞争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决定了垄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即垄断作用的二重性。

一方面，垄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大生产的需求，由于垄断导致独家经

营，得以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垄断组织还带来了以众多新型竞争手段为内容的经济机制。而另

一方面，垄断有导致市场失灵的风险，可能使资源分配不合理。垄断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由市场竞争带来

的技术的进步和服务的迭代，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 

3. 数字平台经济垄断结构的特点 

(一) 网络效应的扩张性 
梅特卡夫法则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使用某个网站的实际用户越多，这个网站所表现出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基

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类应用所创造的价值，与使用这个平台的用户人数表现为平方关系。用户越多，平

台价值越大，平台价值的增长越快。互联网平台网络效应还体现在随着平台规模增大可以显著降低每个

搭载其上的普通企业的固定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一个个“企业群落”。平台企业连接各方的网络

效应不断提升，各个平台间的链接愈发紧密，这些都使得平台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数字平台有必要进

行竞争执法，通过反垄断执法保护鼓励创新的竞争结构，阻止那些阻碍动态竞争过程的反竞争行为和妨

碍合法竞争的排他性行为。 
(二) 市场准入的限制性 
平台市场的成本结构具备两大显著特点：首先是巨额的固定成本，即一旦投入便难以回收的沉淀成

本；其次是近乎可忽略不计的边际成本，即每增加一单位服务或产品所增加的成本极低。对于初创企业

来说，这种高额的沉淀成本无疑成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阻挡了众多潜在的竞争者。这种高门槛的

存在，对初创企业而言尤为不利，它不仅限制了新进入者的数量，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个社会创新

步伐的推进。 
在数字平台经济中，构成这些高额沉淀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大数据的积累与处理。然而，高门

槛的形成并不仅仅依赖于大数据，还包括诸如强大的网络效应、高昂的用户转换成本等因素。谷歌作为

全球科技巨头，在搜索引擎、广告等多个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社交网络领域，谷歌一直未

能打破脸书的统治地位。2011 年，谷歌为开发及推出社交网络 Google+花费了 5.85 亿美元，试图通过推

出自家的社交网络平台来与 Facebook 竞争，但对于在社交领域已经站稳脚跟的 Facebook，由于用户在该

平台已建立了亲友关系，导致他们转移到其他社交网络的成本非常高，于是谷歌的此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此外，Facebook 还通过收购一系列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初创企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其在市场中的

支配地位。同时，它还通过选择性地限制竞争对手使用其平台，有效地隔离了竞争压力。这些因素共同

作用，使得平台市场逐渐走向垄断，新企业难以突破现有的市场格局，与已有的大型企业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 
(三) 垄断体系的连锁性与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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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数字时代的垄断不同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平台巨头往往会联合多个领域的企业进行多领域横

跨，并利用其在互联网和实体领域的数据优势，提取消费者数字画像，消费者的偏好在大数据的链接下

趋于透明化这种巨大的不对称优势将会导致关联垄断。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的“马太效应”逐渐形成平台

优势，集聚了人、财、物、数据等创新资源。这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帮助平台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赢取

高收益，并在市场驱动下逐渐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产出能力。然而，平台企业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后

往往会加速跨界竞争，以大数据优势为原点，不断衍生出用户流量优势、服务能力优势、资金优势、技

术优势等，并基于这些优势实施针对性的反竞争性行为，打击市场潜在竞争者[3]。这种基于大数据之下

的多领域联合垄断对传统实体企业的“降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面对行业龙头如此

庞大的数据库根本毫无竞争优势，对此也应当加强对垄断超级互联网平台的纵向经营者集中审查，对其

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纵向经营者集中予以拆分。 

4. 数字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特征 

(一) 垄断行为的极端排他性 
工业时代的垄断行为由于企业结构和市场比较单一，往往分散在多个不同领域，而在数字经济时代，

不同领域间的联系趋于紧密，这也使得不同平台进行联合垄断的概率大大提高。 
首先，平台在其成长过程中，通常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持续壮大自身的力量与价值。通

过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平台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活跃度，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市场地位。由于规模与相关效

应的显著影响，平台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开放自身，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从而不断扩大其规模。因此，

平台市场常常表现出集中化的趋势，市场份额逐渐倾向于向单一、主导性的公司集中。为了维持并扩大

这种规模优势，平台会采取各种竞争和反竞争的手段。这些手段不仅有助于平台自身巩固市场地位，还

为新进入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例如，主导平台可能会通过策略性的并购来阻止竞争对手的进

入或增长，或者通过削弱竞争对手实现规模的能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市场领导地位，从而拉大与竞争

者的差距。在这些市场中，一系列反竞争行为的累积效应，尤其是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可能会导致市

场进一步向主导平台倾斜。这种倾斜不仅加剧了市场的不平等性，还可能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威

胁。 
其次，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公司通常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来确立运行规则。这些规则制定决策，如用

户配对机制、用户、产品及内容的优先级、盈余的分配以及数据的可访问性等，都会深刻影响平台用户

和参与者的行为模式。然而，当平台取得市场主导地位时，这些决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平台内部，更

可能延伸至更广泛的相关市场，对整个行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主导平台因其具备制定规则的能

力，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常规竞争市场的约束。 
(二) 垄断行为的难以识别性 
互联网行业的一些新业态、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规则, 往往难以通过传统行业规制经验或常用工

具直接预判其行为的后果[4]。例如，数字经济平台提供的服务往往需要各种算法支撑。但在数字经济平

台领域，识别垄断行为的前提是有巨大的数据为支撑，平台还可以通过各类算法等技术手段隐藏其行为

的垄断性质，数字平台对反垄断法律规则和分析工具形成挑战，数字平台因其资本扩张、跨界混业经营，

足以形成一个闭环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平台制定交易规则、提供交易场所、支付服务、金融

服务甚至扮演交易监管者角色。这些都导致垄断行为难以被识别与界定[5]。其次，互联网产品相较于实

体经济，产品边界模糊，这提高了辨别产品替代性的难度，同时，不同企业跨行业、跨平台的经营与合

作使互联网产品的范围更加模糊。 
(三) 垄断行为的隐蔽性和内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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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工业时代，垄断行为往往独立于企业之外，在公开市场中进行。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

垄断行为的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数据垄断”为例，这种新型的垄断方式展现了与传统垄断不同的

特点。 
在数据垄断中，大型企业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海量数据，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支配力。它们利用这

些数据资源，不断优化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限制其他竞争者获取和使用数据，从而维护自己的市场

地位。这种垄断行为往往在企业内部进行，具有隐蔽性和内部性的特点。 
一旦数据垄断成为普遍现象，它将深刻影响市场的竞争格局和创新生态。初创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

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往往难以与大企业竞争。为了获得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它们可能不得不依赖大

型企业的数据平台，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路径。 

5. 基于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的数字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思路 

(一) 从横向到纵向：转变数字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思维 
传统反垄断规制主要聚焦于横向层面，侧重于分析企业间的市场份额、价格策略等显性竞争指标。

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在应对数字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指出，垄

断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其形成与强化过程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 
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这种内在逻辑表现得尤为突出。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价格

和服务范畴，转而聚焦于技术创新、数据积累和用户规模扩张等多个维度。技术创新为平台企业提供了

差异化竞争的基础，而数据积累和用户规模则成为构建市场壁垒、实现垄断地位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

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垄断格局的形成。 
因此，我们需要从纵向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平台经济中垄断的根源。不仅要关注平台企业之间

的竞争关系，还要深入研究技术创新、数据治理、用户隐私保护等核心议题。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垄

断的动态演变过程。数字平台经济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市场结构、竞争态势和技术创新速度都在不断

变化。垄断地位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强化。因此，我们需要密

切关注垄断的动态演变过程，及时识别潜在的垄断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和规制。 
(二) 从单点到多元：创新反垄断规制手段 
单一的法律手段往往依赖于严格的法规制定和执法力度，试图通过明确的规则和惩罚来约束企业的

行为。然而，在数字平台经济中，这种方式往往难以奏效。因为平台企业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创新性，

其行为往往难以被传统的法律框架所完全涵盖。此外，单一的法律手段还容易引发企业间的诉讼和争议，

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更加多元化、纵向化的反垄断规制手段。 
首先，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平台

企业反垄断对规模经济效应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6]。站在战略高度，

统筹建立全面而深入的数据安全监管制度。这一制度不仅要为各类敏感数据筑起坚固的“防火墙”，防

止数据泄露和滥用，还需审慎考虑统筹管理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确保在维护数据安全的同时，不阻碍

数据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利用，旨在实现数据安全和流动性的动态平衡，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 
其次，针对日益严重的算法合谋问题，必须加强事前监管力度，对平台、数据、算法所形成的三维

竞争市场结构进行积极应对[7]。政府应要求平台企业在算法设计和编写过程中，积极融入“竞争中立”

理念，确保算法决策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还应将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深度嵌入算法之中，从源头上

杜绝算法合谋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相关的治理对策应在维护自由竞争市场、提升市场效率、鼓励

创新的同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平台经济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管，防止平台经济条件下的“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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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吃”变成竞争与创新的障碍[8]。 
最后，对于扼杀式并购的行为，应当采取包容审慎的原则进行对待。正如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中垄

断作用二重性所提到的，垄断行为同时具备积极和消极作用，而当前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并购所能带来的

社会效益，过于先验地认定平台对初创企业的扼杀式并购必然造成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然而，初创企

业并购不仅不会造成扼杀式效应以及创新杀戮地带，实际上还构成平台市场中创新研发和商业化过程的

有效机制，对于这类问题，应当构建多阶段审查机制或引入新的管制工具，以便应对不同阶段、不同类

型的垄断现象。 
(三) 从分散到协同：构建反垄断监管新体制 
因数字平台多元融合经营与跨界竞争成为常态，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日益复杂，已非单一部门所能独

立应对，亟需不同监管部门携手共进，形成多元共治的强大合力。数字平台作为新时代的经济巨擘，其

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传统行业范畴，涉及的问题也日益多元化。除了垄断和金融风险外，侵犯消费者权益、

个人隐私泄露、网络安全事件等相伴而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我国应尽快以“基础设施”为原则建立和完善网络反垄断措施[9]。反垄断监管、

金融监管、工信、网信以及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必须紧密配合，共同构建一套全面、高效的监管体系。

在证据获取和信息收集方面，各职能部门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为监管决

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形成联合执法力量，对数字平台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针对数字平台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跨界性，监管部门还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

流，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平台垄断挑战。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

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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